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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生产总值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

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

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驻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

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

常驻单位和非常驻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

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

际核算中，其三种表现形态体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

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生产总值

及其构成。根据国务院和国家统计局有关我国 GDP 核算和

数据发布制度的规定，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自 2004 年起更

名为“天津市生产总值”简称“天津市 GDP”。 

 

劳动者报酬 

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包括劳动

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既包括货币形式的，

也包括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

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和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等。 

 

固定资产折旧 

指一定时期内为弥补固定资产损耗按照核定的固定资

产折旧率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或按国民经济核算统一规定

的折旧率虚拟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它反映了固定资产在当

期生产中的转移价值。各类企业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实际计提的折旧费；不计提折旧的政府机

关、非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居民住房的固定资产折旧是

按照统一规定的折旧率和固定资产原值计算的虚拟折旧。原

则上，固定资产折旧应按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计算，但是目

前我国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所以

暂时只能采用这种办法。 

 

生产税净额 

指生产税减生产补贴后的余额。生产税指政府对生产单

位生产、销售和从事经营活动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使用某些

生产要素（如固定资产、土地、劳动力）所征收的各种税、

附加费和规费。生产补贴与生产税相反，指政府对生产单位

的单方面转移支付，因此视为负生产税，包括政策亏损补贴、

价格补贴等。 

 

 

营业盈余 

指常驻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

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它相当于企业的营业利润加上生

产补贴，但要扣除从利润中开支的工资和福利等。 

 

最终消费支出 

指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

消费支出，也就是常驻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

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不

包括非常驻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

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支出 

指常住住户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它除了

常住住户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消费之外，还包

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即单位以实物报酬

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

由住户自己消费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

住房服务和支付报酬的家庭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

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政府消费支出 

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

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前者等于

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减去政府单位所获得的经营收入后的

价值，政府服务的产出价值等于它的经常性业务支出加上固

定资产折旧；后者等于政府部门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

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减去向住户收取的价值。 

 

资本形成总额 

指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

加存货的净变动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

资产的价值总额，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其

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的资产，不

包括自然资产。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可分为有形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和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有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

一定时期内完成的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减

处置）价值以及土地改良、新增役、种、奶、毛、娱乐用牲

畜和新增经济林木价值。无形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矿藏的

勘探、计算机软件等获得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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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增加 

指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

即期末价值减期初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

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增加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

值表示存货增加，负值表示存货减少。它包括生产单位购进

的原材料、燃料和储备物资等存货，以及生产单位生产的产

成品、在制品存货等。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出口包括

常驻单位向非常驻单位出售和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

的价值；进口包括常驻单位从非常驻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

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由于服务活动的提供与使用同时发

生，因此服务的进出口业务并不发生出入境现象，一般把常

驻单位从国外得到的服务作为进口，常驻单位向国外提供的

服务作为出口。货物的出口和进口都按离岸价格计算。在计

算地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时，还包括地区间货物和服务的流

入流出。用公式表示：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净流出）＝货物和服务出口（流出）-进口

（流入） 


